[bookmark: _GoBack]安徽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202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细则
根据《安徽工业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安徽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选拔工作管理办法》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学科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招生人数
8名。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确保质量，按需招生，宁缺毋滥；坚持选拔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及潜力、具有特殊学术专长及潜力的人才。
2.招生工作要在“三个确保”（确保安全性、确保公平性、确保科学性）基础上，统筹兼顾、精准施策、严格管理，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错时错峰、防止聚集的要求，稳妥进行。
3.研究生招生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凡有直系亲属报考我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教职员工要报告学院并自觉回避，不得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录取工作，也不得作为招生督查的工作人员。
三、复试考核形式
1.我院复试采用线下现场方式进行，凡公示进入复试综合考核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2.综合考核由我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负责组织。
第一阶段为英语水平测试（学科前沿文献综合测试，其中PPT汇报10分钟，提问5分钟，分值100分）。
第二阶段为综合素质考核，申请人以PPT形式作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报告，并回答考核组的提问，满分100分，总限时15分钟。
注意：综合面试中严禁出现个人姓名、拟报考的导师姓名等基本信息，综合素质考核中不需要介绍拟开展的研究计划。
3.复试综合考核将于2026年5月18日通过线下现场的方式进行，当天的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4.复试结束后，在学院网页上公布所有参加复试申请人的复试成绩等情况，并将复试结果在5个工作日之内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核。
四、录取工作
1.复试成绩的计算方式：
英语水平测试分数×30%+基础专业课测试分数×20%+综合素质考核分数×50%。
2.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根据学院报送的考核结果排名情况结合直博生和硕博连读录取情况，确定拟录取名单。经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定的拟录取名单在研究生院网站进行公示。
3.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申请人，不予录取：
（1）不参加复试或复试不合格者。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审查（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学习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结果不合格者。
（3）资格审查未通过或提供虚假信息的。
（4）综合考核时有违规行为的。
（5）在规定时间内未签订定向协议的定向博士生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将人事档案转入我校研究生院的非定向博士生。
4.学校审定。公示结束后将拟录取的博士生申请材料报送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经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定的拟录取名单在研究生院网站进行公示。
五、其他事宜
1.录取为申请审核制博士生的应届硕士生，须在2026年8月31日前获得硕士学位，否则取消博士入学资格。
2.未尽事宜参照教育部和安徽教育考试院文件规定执行，本实施细则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负责解释。
3.申诉（监督）：
0555-2311499（纪委），电子邮箱：jwbgs@ahut.edu.cn
0555-2311612（研招办），电子邮箱：agdyzb@163.com
0555-2312910（院办），电子邮箱：1148518456@qq.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佳山校区能源楼

